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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最新动态
· [bookmark: OLE_LINK1]沪深两市和北交所上市公司数据信息统计                截至2026年6月30日
	
	沪市主板
	深市主板
	创业板
	科创板
	北交所

	上市公司（家数）
	1,704
	1,499
	1,399
	610
	323

	总发行股本（亿股）
	48,522.9
	20,800.97
	6,751.61
	2,533.61
	442.83

	总流通股本（亿股）
	46,264.31
	18,855.86
	5,598.72
	2,134.16
	276.71

	总市值（亿元）
	516,571.75
	272,760.37
	222,564.45
	170,601.27
	8,461.30

	平均市盈率
	13.62
	26.67
	54.43
	117.20
	38.19


数据来源：上交所网站 深交所网站 北交所网站


· IPO发行情况
自2026年6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共有9家公司完成首次公开发行，总共发行99,946.53万股，募集资金1,130,595.17万元。
其中，沪市主板未有首发上市企业；深市主板发行1家，共发行72,978万股，募集资金738,537.36万元；创业板发行1家，共发行12,000万股，募集资金84,960万元；科创板发行1家，共发行3,882万股，募集资金172,981.92万元；北交所发行6家，共发行11,086万股，募集资金134,115.89万元。
· 2026年6月完成首次公开发行公司情况
（1） 沪市主板IPO发行公司情况
2026年6月沪市主板未有企业完成首次公开发行。
（2） 深市主板IPO发行公司情况
	代码
	股票简称
	募集资金总额（万元）
	上市日期
	发行价（元）
	发行量
（万股）

	001399
	惠科股份
	738,537.36
	2026-06-26
	10.12
	72,978

	总计
	
	738,537.36
	
	
	72,978


（3） 创业板IPO发行公司情况
	代码
	股票简称
	募集资金总额（万元）
	上市日期
	发行价（元）
	发行量
（万股）

	301669
	高特电子
	84,960
	2026-06-09
	7.08
	12,000

	总计
	
	84,960
	
	
	12,000


（4） 科创板IPO发行公司情况
	代码
	股票简称
	募集资金总额（万元）
	上市日期
	发行价（元）
	发行量
（万股）

	688797
	臻宝科技
	172,981.92
	2026-06-24
	44.56
	3,882

	总计
	
	172,981.92
	
	
	3,882


（5） 北交所IPO发行公司情况
	代码
	股票简称
	募集资金总额（万元）
	上市日期
	发行价（元）
	发行量
（万股）

	920222
	益坤电气
	12,965.65
	2026-06-30
	10.09
	1,285

	920072
	科莱瑞迪
	23,117.60
	2026-06-29
	15.62
	1,480

	920126
	永大股份
	36,239.08
	2026-06-15
	7.79
	4,652

	920083
	金戈新材
	21,538.80
	2026-06-11
	9.65
	2,232

	920206
	彩客科技
	24,133.16
	2026-06-08
	30.28
	797

	920211
	新睿电子
	16,121.60
	2026-06-05
	25.19
	640

	总计
	
	134,115.89
	
	
	11,086


上述信息来源：上交所网站 深交所网站 北交所网站
· [bookmark: OLE_LINK5]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挂牌情况
自2026年6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增挂牌公司-18家，截至2026年6月30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共计5,863家，其中，创新层2,315家（集合竞价2,194家，做市121家），基础层3,548家（集合竞价3,488家，做市60家）。
· 债券发行统计
因上期资本市场信息未披露2026年5月的债券发行统计信息，且中国债券信息网暂未公布2026年6月的债券发行统计信息，本期资本市场信息补充披露2026年5月债券发行统计数据如下：
单位：亿元
	
	本月（2026年5月）
	本年累计

	国债
	13,800.20
	63,485.60

	地方政府债
	8,047.39
	47,218.97

	央行票据
	0.00
	0.00

	政策性银行债
	3,290.00
	23,309.50

	政府支持机构债
	100.00
	800.00

	商业银行债券
	0.00
	0.00

	非银行金融机构债券
	20.00
	140.00

	企业债券
	0.00
	35.00

	信贷资产支持证券
	162.27
	710.10

	其他债券
	0.00
	0.00

	合  计
	25,419.86
	135,699.18


数据来源：中国债券信息网
新规及解读
· [bookmark: _GoBack]6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国办函〔2026〕54号）。
《指导意见》从政治性、人民性的高度，对私募基金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高质量发展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聚焦私募基金行业提质增效，着力加强部际央地监管协同，构建风险化解长效机制。包括六个部分，除总体要求、保障措施两部分外，整体框架和核心举措包括：入口端，进一步落实相关文件，发挥企业登记前综合研判会商和私募基金登记备案双重把关作用；持续监管端，加大行政监管力度，强化穿透监管和线索发现能力，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推动提升行业合规内生约束，强化托管机构和中介服务机构监督制约；出口端，推动不符合要求私募基金和企业主体“双出清”。在风险处置方面，通过加强各方情况通报、央地协同化解处置，形成“组合拳”。在规则体系建设方面，重点弥补信息披露、资金募集、强制托管等方面规则短板。另外，在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防范私募基金被利用为违法违规工具、私募基金领域管合法也要管非法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指导意见》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 6月5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中基协”）发布《私募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实施细则》（以下简称《信息披露细则》），自2026年9月1日起实施。
中国证监会于2026年2月24日发布《私募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监督管理办法》，规范私募基金信息披露行为，压实私募基金管理人等各主体信息披露责任，明确违法违规法律责任，提高私募基金运作透明度。为落实《私募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监督管理办法》要求，进一步细化信息披露相关要求，加强信息披露自律管理，中基协起草形成《信息披露细则》。《信息披露细则》共七章五十二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细化私募证券基金定期报告的披露要求；二是细化私募股权基金定期报告的披露要求；三是进一步明确私募基金临时报告和清算报告的披露要求；四是制定信息披露内容模板、明确信息披露备份等要求；五是加强自律管理；六是明确发布时间。
· 6月17日，上交所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审核规则适用指引第10号——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适用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以下简称《适用指引》），并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适用指引》共十五条，对大模型企业适用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作出了细化规定。主要内容如下：一是业务范围以及“硬科技”属性要求。明确主营业务具体范围为“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自主研发、模型服务或模型应用等”，更加看重发行人的“硬科技”属性。二是关于明显技术优势。明确企业需在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开展研发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具备明显的技术优势、取得重大研发成果，或牵头承担国家人工智能重点任务。三是关于阶段性成果。要求企业“在申报时至少有一个大模型产品已完成上线发布并实现规模化应用”，且后续不存在技术方面的重大不利事项。四是关于取得批准。企业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上线对外服务、商业化等过程中，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取得国家有关部门的批准，并开展相关评估、备案等手续。五是关于行业地位。明确要求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行业地位突出、排名靠前，在产业链中占据重要地位，在行业中能够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取得相关市场主体的较高认可，并将获得资深专业机构投资者投资入股作为重要考量因素。六是关于市场空间。发行人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业务或产品应具有清晰的目标市场，现实或潜在需求大，在研发进度、关键指标等方面具有突出市场竞争优势，市场空间大，未来成长性强。七是关于商业化安排。发行人应当为人工智能大模型业务或产品制定明确的商业化安排，同时不存在大模型业务或产品商业化预期明显不足等可能对企业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八是关于合规要求。发行人业务或产品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国家有关规定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等要求，符合国家安全、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相关规定。如涉及境外业务的，应当符合技术出口、数据跨境等相关安全规定。
· 6月30日，中国证监会于2025年12月31日发布的《证券期货市场监督管理措施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中国证监会令第231号）正式施行。
《实施办法》共二十五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明确监管措施的种类。列出责令改正、监管谈话、出具警示函、责令定期报告等十四类比较常用的措施，并将“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章规定的其他监督管理措施”作为兜底规定。二是明确监管措施的实施原则。实施监管措施，应当遵循依法、效率、公正原则，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章规定的程序，应当及时矫正违法行为，防范风险蔓延与危害后果扩散，坚持风险防控与教育相结合，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与行为的性质、情节、危害程度以及风险大小相当。三是明确实施监管措施的程序要求。包括监管措施的取证、决定、送达、现场执法、回避、法制审核等一般程序要求，事先告知等特别程序要求，以及紧急情况下的快速处置机制。四是明确监管措施决定的作出及执行要求。包括监管措施决定书应当载明的事项、公开要求、送达程序等。
市场要闻
· 吴清主席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
6月17日，吴清主席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发表主题为《进一步健全投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 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演讲。演讲重点包括对内“提升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水平”与对外“稳步推进资本市场高水平双向开放”两部分。在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领域，政策端坚持扶优限劣。一方面，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积极支持优质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上市。另一方面，严守监管底线，严厉打击借科技之名炒作概念及操纵市场等乱象。在高质量对外开放领域，政策明确支持香港启动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上市交易，为国际投资者配置人民币债券提供更加便利的离岸对冲工具，提升长期资金配置中国资产的意愿和信心。
· 《金融法（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
6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法（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初次审议。在总体思路上，《金融法（草案）》主要把握三点：一是突出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二是立足金融领域基础性法律定位；三是统筹发展和安全。《金融法（草案）》共11章95条，主要内容包括明确金融工作方向性总体性要求，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规范金融机构行为活动，提升金融产品和服务规范性，优化金融市场体系功能，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健全金融风险处置机制，统筹金融高质量发展和安全，强化法律责任等。
案例评析
私募基金管理人违约失联，基金管理费是否仍需支付
· 案情简介
2015年4月，案涉基金成立。A公司（本案第一被申请人）为基金管理人，B公司（第二被申请人）为基金托管人。基金成立后，A公司作为管理人仅于2015年4月进行了一笔投资，将全部募集资金投向其管理另一支基金，此后未进行其他资金运作。在基金存续期间，A公司从未按照《基金合同》约定报告的义务，向全体投资人履行基金净值及年报的信息披露的义务，导致全体投资人无从了解案涉基金的运作情况。后续，基金经理涉刑，但A公司也未更换基金经理，导致本基金长期处于无管理的状态。基金到期后，A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成立清算小组进行清算。
2019年，A公司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处于失联或半失联状态，无法履行对本基金的管理义务，不具备管理基金的能力。基金到期5年后，部分投资人向B公司即基金托管人发函要求召开份额持有人大会，B公司未在限期内召集。其后，投资人登报发布召开会议公告，并同步通知管理人A公司及托管人B公司。后续，在公证机构现场监督下，部分投资人作为持有10%以上份额的持有人成功召集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大会决议选举部分投资人为份额持有人代表及清算小组成员，并授权其以自身名义或基金名义代表基金进行诉讼、仲裁等民事活动。该部分投资人遂依据该授权代表案涉基金提起本案仲裁。
申请人提出如下三项仲裁请求：一是案涉基金不再履行《基金合同》约定的支付管理费的义务，不予支付已计提未支付管理费。二是案涉基金不再履行《基金合同》约定的支付托管费的义务，不予支付已计提未支付托管费金额。三是A公司承担本案仲裁费及律师费。
· 案件焦点
部分投资人代表是否有权代表案涉基金提起本案仲裁；A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严重违约，是否足以致案涉基金无需支付已计提的管理费；B公司作为基金托管人是否存在未履行托管义务的情形，以致案涉基金无需支付托管费。
· 裁判要旨
关于申请人主体资格。仲裁庭认为，在A公司作为管理人怠于履职、基金无法正常终止清算的情况下，案涉基金的份额持有人可参照适用《基金法》中有关公募基金关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规定，依法召集份额持有人大会并做出相应的决议，符合信托关系本质。申请人已履行向托管人B公司发函、公告等前置程序后自行召集会议，会议在公证机构监督下召开，表决程序及结果符合《基金合同》及参照适用的《证券投资基金法》相关规定，案涉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召开程序合法有效，其决议对全体份额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及基金托管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由基金份额持有人代表提起仲裁不违反法律规定，符合契约型私募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主体特性及行权需要，符合基金及投资人的整体利益，因此，申请人具备代表案涉基金提起本案仲裁的正当主体资格。
关于不再支付管理费。仲裁庭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等，案涉基金当事人构成信托法律关系，投资人作为案涉基金的委托人，管理人、托管人为职责独立的双受托人。第一被申请人作为管理人存在违反合同约定的投资策略、实质改变案涉基金投资风险特征，放任基金风险，且在基金到期后长期怠于清算、其实际控制人及基金经理涉刑、公司内部管理混乱且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经营异常等诸多严重违约、违规行为，未按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其行为与案涉基金遭受巨大投资损失具有相当因果关系，动摇了基金管理费支付的合同基础与公平对价原则，丧失了收取管理费的事实及法律基础。因此，结合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内容，仲裁庭对案涉基金不再支付尚未支付的管理费的请求予以支持，该等管理费应退回基金财产，由案涉基金清算小组予以处理。
关于不再支付托管费。仲裁庭认为，《基金合同》明确约定了基金托管人即B公司的多项义务，经对其实际履约情况审查，申请人并未提出并证明B公司存在未履行该等义务中任何一项或数项义务的情形，故申请人的该项仲裁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 案件评析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契约型私募基金合同纠纷，核心围绕管理人在严重违约、失联、怠于履职的情况下，基金份额持有人能否通过自行召集持有人大会并代表基金提起仲裁，以及基金是否有权不再支付已计提未支付的管理费等问题展开。仲裁庭的裁决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私募基金治理中的现实困境，具有重要的法律与实践意义。
以上内容整理自上海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学院官网发布的仲裁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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